附件：
金坛区卫健系统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加强我区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管理，切实保障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公众健康安全，确保不发生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根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及上级有关要求，现制定进一步加强我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在重大会议活动期间将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方案纳入整体保障方案。

一、强化领导，健全组织

为切实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我局成立金坛区卫生健康局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成立金坛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加强业务指导和应急处置工作。各实验室设立单位成立相应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实验室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本单位实验室日常活动的管理，承担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检查、维护实验设施设备，控制实验感染等职责。

二、提高认识，落实责任

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与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好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确保我区不发生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是各大医疗卫生单位必须完成的重中之重任务。各单位要坚决落实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法定责任、主管责任和监管责任，单位负责人作为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总负责人，实验室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必须承担自身责任，切实把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三、开展督查，落实整改

区卫健局通过监督检查、执法检查，进一步加大监督执法力度。每年将对辖区相关单位实验室的监督检查实现全覆盖，监督检查重点是实验室规章制度、责任落实、操作规范、安全管理记录、应急预案的建立执行情况以及实验室菌毒种、实验试剂保管使用、样本运输交接等情况，发现安全隐患的，要立即落实整改。执法检查的重点是依据国务院条例的有关规定，对违反条例的实验室，如未备案、菌毒种运输违反规定等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对检查中发现问题较多的单位，对法人代表进行约谈，对问题严重、持续不整改的单位和实验室，责令停止实验活动，并依法通报主管单位，给予负责人撤职、开除等处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须经省卫健委批准发证后方可运输。

区卫生监督所要在各地监督检查基础上，对重点区域、重点单位和重点环节开展再督查，对相关工作要求进行再落实，及时掌握汇总各机构工作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区卫健局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加强培训，开展演练

各单位要加强对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工作。区卫健局对辖区主要卫生单位实验室负责人及实验室主要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培训。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定期在本单位集中开展全员培训，增强对实验室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知晓率。各有关单位要将生物安全岗位培训作为实验室人员上岗的必须条件，严格实行岗位准入制度，坚决禁止未经培训上岗情况出现。对可能接触实验室、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的相关人员要进行必须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各实验室单位要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合作，建立健全实验室生物安全应急预案，制订应急处置演练方案。各单位要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检验日常管理制度和突发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效性，着力提高应急处置防范能力。

五、加大投入，保障经费

区卫健局设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工作经费6万元/年，主要用于培训、督查专家劳务费、授课费、交通费及材料印刷费等。各实验室单位结合实际设立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的管理经费，用于实验室改造、仪器设备更新以及人员培训等相关方面，确保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能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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